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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区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关于
进一步稳定区政府出租物业出租率
的建议》的回复

陈洁委员：
您好！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稳定区政府出租物业出租率的建议》已收悉。感谢您对我区政府物业管理工作的关注与支持。针对建议内容，我中心高度重视，结合工作实际和相关政策，现就有关情况回复如下：
一、关于建立政府物业市场评估价格机制的建议
我们完全认同您提出的“建立科学、动态的物业评估机制”建议，并已开展以下工作：
一是引入专业评估机构。我中心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遴选具权威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每年定期委托其对政府产业空间的租金价格开展市场评估，确保评估结果与市场行情动态匹配。二是动态反映市场变化。近期已完成2025年政府产业空间租金评估工作，整体租金水平较2024年下降约10%至13%，充分反映当前市场趋势。三是健全评估执行机制。我中心将按照“统一周期、集中实施”原则，每年于上一年12月下旬前完成租金评估，并按自然年度执行，评估结果适用于当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四是加强信息公开共享。评估结果已及时通报各产业主管部门及各街道，实现信息共享、工作衔接顺畅，确保评估结果有效落地。
二、关于给予优质承租企业租金优惠的建议
依据《福田区创新型产业用房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有关规定，我区已建立面向高新技术企业、总部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重点企业的差异化租金优惠支持体系，分类制定租金减免或运营补贴政策，切实促进优质企业持续稳定运营。目前，区企业服务中心正会同各产业主管部门推进相关配套政策的修订完善。待政策正式印发后，我中心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积极配合落实工作。
三、关于提升物业管理服务水平的建议
我中心严格依据《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及相关法规开展物业管理服务公开招标，选聘优质物业服务企业。项目运行期间，按照招投标文件及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定期组织实施物业服务满意度调查工作，将入驻企业满意度测评结果作为合同续签的重要指标，纳入物业公司合同履约考核体系。同时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及奖惩机制，督促物业公司对使用方提出的合理化建议进行改进优化，持续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水平。针对政府产业园区物业服务质量问题，正探索建立“双机制一平台”服务体系，打造“随叫随到、不叫不到、说到做到、服务周到”营商环境。一是建立主动服务机制，实行“一园区一联络群一专员”，主动精准服务企业；二是建立诉求速办机制，按照“10-30-24”快速解决企业诉求；三是打造诉求速办平台，依托“福i企”接入企业园区管理诉求，实现诉求一站式管理，快速解决。
特此回复。

                           
福田区政府物业管理中心
2025年5月21日

（联系人：钟丽文，联系电话：8387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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